
中国語・簡体字 

【重要】 

◆「劳动保险费缴纳证明书等」的申请受理・发给，将从令和 8年 5月 1号开始

改变。 

 

 请注意，在柜台会无法申请受理及发给。 

 

 今后仅接受邮寄申请，敬请见谅。 

 将 和贴有邮票的回信信封一起邮寄到千叶劳动局 劳动保险征收课。还有，贴有

邮票的回信信封若没有一起邮寄的话，将不受理。 

【邮寄地址】 

 〒260-8612 

 千葉市中央区中央 4-11-1 千葉第二地方合同庁舎 千葉労働局 労働保険徴収課 収納係 

 

労働保険支払証明書等 


